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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2020-100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9 月 1 日，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补建先生的通知，获悉补建先生与李家权先生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签

署了《补建与李家权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4%股份之股份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同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李家权先生的通

知，获悉其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签署了《关于放弃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股份表决权的声明与承诺》（以下简称“《部分放弃表决权的声明与承诺》”，

不可撤销地承诺放弃其从补建先生处受让的 106,680,000 股公司股份（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7.74%）对应的表决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出让方 受让方 
本次转让股份

数量（股） 

本次转让股份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本次转让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补建 李家权 106,680,000 30.31% 7.74%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情况 

       持股数 

        /比例 

交易双方 

本次转让前 本次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出让方 补建 351,994,386 25.54% 245,314,386 17.80% 

受让方 李家权 84,316,241 6.12% 190,996,241 13.8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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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表决权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李家权先生持有公司 84,316,241 股股份，约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12%，其享有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为 6.1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李

家权先生持有公司 190,996,241 股股份，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86%。2020 年 9

月 2 日，李家权先生出具了《部分股份表决权的声明与承诺》，不可撤销放弃将

其从补建先生处受让公司 106,680,000 股份（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74%）的表

决权放弃。自此，李家权先生实际享有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仍为 6.12%。 

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放弃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基本情况 

补建，男，1964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

510103196403******，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泰宏街 8 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李家权，男，1963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

510622196309******，住所：四川省绵竹市遵道镇遵文路***号。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补建 

乙方：李家权 

协议签订时间：2020年8月31日  

（二）标的股份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为甲方持有的公司106,680,000股股份，约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7.74%，该标的股份目前质押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标的股

份不存在被司法冻结及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三）交易价格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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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以本协议签署前一交易日公司收盘价为作价依据，即

6.84元/股的价格，甲方将所持标的股转让给乙方，本次交易价款为729,691,200.00

元（大写：柒亿贰仟玖佰陆拾玖万壹仟贰佰元整）。 

（四）标的股份的交割及交易价款支付 

1、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应确保解除标的股份上的质押

权； 

2、在本次交易取得深交所关于标的股份“股份转让确认意见书”的书面文

件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本次交易价款的30%（即人民币218,907,360.00元，

大写：贰亿壹仟捌佰玖拾万零柒仟叁佰陆拾元整）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3、甲方应在乙方支付前述股份转让价款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结算公

司递交标的股份过户的登记申请。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即视为标的股份

交割完成； 

4、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本次交

易价款的70%（即人民币510,783,840.00元，大写：伍亿壹仟零柒拾捌万叁仟捌佰

肆拾元整）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五）协议的生效及终止 

1、本协议于双方签字并捺印之日起生效。 

2、如相关有权部门及深交所最终未批准/确认本次交易的，则本协议于相关

有权部门出具不予批准/确认本次交易的书面文件之日终止。 

四、《关于放弃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表决权的声明与

承诺》的主要内容 

（一）声明与承诺主体、承诺时间 

声明与承诺主体：李家权（本条简称“本人”） 

声明与承诺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二）声明与承诺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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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市公司需要有实控人主导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践行本人之前作

出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本人特此声明与承诺如下： 

1. 自本函出具之日起，本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本人从补建处受让的

上市公司 106,680,000 股股份（以下简称“弃权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

托任何其他主体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以下简称“表决权放弃”），该表决权

放弃直至《不谋求控制权承诺函》承诺届满之日（以下称“表决权放弃期间”）。

但该弃权股份之表决权放弃并不影响本人其他股份表决权之行使。 

2.本人同意，在表决权放弃期限内，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届时有效的上市公司章程行使弃权股

份对应的表决权，该表决权所涉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和出席标的公司股东大会； 

(2) 提交包括提名、推荐、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股

东提议或议案及其他议案； 

(3) 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或

上市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4) 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对股东大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3. 如未来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本人持有上市公

司弃权股份相应增加的，本人将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该相应新增上市公司股

票的表决权。 

4. 在表决权放弃期间，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章程规定本

人作为弃权股份的所有权人需要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仍由本人承担并履行。 

5. 本人认可四川发展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以

及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安排。” 

五、补建先生承诺及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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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承诺已于 2012 年 12 月到期，已实际履行完毕。 

（2）补建作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承诺：其持有的 本

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上述承诺已于 2019 年 2 月到期，已实际履行完毕。 

六、李家权先生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李家权先生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作出的股份锁定承

诺正在严格履行中，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七、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份转让涉及

的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3 日内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协议转让的出让方、受让方均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

执行人”。 

4、本次股份转让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公司董事会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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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5、本次减持完成后，出让方、受让方在六个月内仍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补建与李家权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4%股份之股份

转让协议》； 

2、《关于放弃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表决权的声明与承

诺》。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一日 


